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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立法政策及目的

●公務人員財產揭漏被視為一種預防貪腐的

機制

●以端正政風，確立公職人員清廉之作為為

目的



貳、應申報人員



法定申報義務人（第2條第1項第1至12款）

核定申報義務人（第2條第2項第13款）

•職務性質特殊，經主管府、院核定有申報必要人員

代理申報義務人（第2條第2項）

公職候選人申報義務人（第2條第3項）

指定申報義務人（第2條第4項）

•經調查有證據顯示公職人員生活與消費顯超過其薪資收入

兼任申報義務人（施行細則第9條第2項）



法定申報義務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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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條第1
項第5款

第2條第1
項第6款

第2條第1項
第8款

第2條第1
項第8款

各級政府機關之首長、副首長及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以

上之幕僚長、主管；公營事業總、分支機構之首長、副
首長及相當簡任職等以上之主管；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
私法人之董事及監察人。

各級公立學校之校長、副校長；其設有附屬
機構者，該機構之首長、副首長。

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選舉產生之鄉（鎮、市）

級以上政府機關首長。

各級民意機關民意代表。



法定申報義務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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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司法警察、稅務、關務、地政、
會計、審計、建築管理、工商登
記、都市計畫、金融監督暨管理、
公產管理、金融授信、商品檢驗、
商標、專利、公路監理、環保稽
查、採購業務等之主管人員。

•其範圍由法務部會商各該中央
主管機關定之；其屬國防及軍事
單位之人員，由國防部定之。

第2條
第1項
第12
款



法定申報義務人

※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2條第1項第12款
業務主管人員範圍標準
第20條(主管人員)：依機關編制所置並執行主管職務
之主管及副主管，不論有無支領主管職務加給。

第19條(採購人員)：專責承辦採購業務之人員採取實
質認定說，即以實際承辦採購業務及執行主管職務者
為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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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、申報類別、期間及申報日

同一申報年度已辦理就(到)職申報者，免為當年度之定期申報。

申報種類 申報期間 申報(基準)日

就(到)職申報
例：110年8月1日到
職

就(到)職日起3個月內
110年8月1日~11月1日

申報期間內任選1天
Ex:110年9月5日

定期申報
例：去(109)年已完
成就(到)職申報

往後每年
11月1日至12月31日
(授權期間9月5日至10月5日，
以11月1日為查調財產日)

申報期間內任選1天
Ex:110年11月1日
(辦理授權者12月5日開放上傳
申報)

代理(兼任)申報
例：109年8月1日代
理(109年11月1日代
理滿3個月)

代理(兼任)日起滿3個
月後的3個月內
109年11月1日~110年2
月1日

申報期間內任選1天
Ex:109年12月20日

卸(離)職或解除代
理(兼任)申報
例：109年8月1日離
職

卸(離)職或解除代理
(兼任)申報日起2個月
內
109年8月1日~9月30日

限定為卸(離)日或解除
代理(兼任)申報日當天
106年8月1日



Q：定期申報期間因星期日延至翌年1月2
日，得否以1月2日為申報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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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：不可以，因申報期間係至
12月31日，僅因期限末日為
假日，並不代表因此得以1月
初為申報基準日。



申報類別與申報期間競合？
於辦理卸(離)職或解除代理申報期間內，再

任應申報財產之公職時（第3條2項）
◦應辦理就(到)職申報，免卸(離)職或解除代理申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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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.申報人於110年3月1日就到職，復於110年4月1日
卸離職，應為何種申報?（施行細則第9條第5項）

1.申報人選擇辦理就到職申報，則其申報期限為

110.6.1，申報基準日可於110.3.1-110.6.1期間

任擇一日。

2.申報人選擇辦理卸離職申報，則其申報期限為

110.6.1，申報基準日應擇110.4.1當天。



申報類別與申報期間競合？
於法定申報期間喪失申報身分者（細則第9條
第5項）
◦法定申報與卸(離)職或解除代理申報得擇一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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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人調任不需申報財產之職務，仍暫兼原職
(應申報財產之職務)，應如何申報? 

公職人員於接任新職務後暫兼原職務，非屬於喪
失應申報財產之身分，而須為卸職申報。因此，
該公職人員毋庸再為兼任職務辦理兼任申報，僅
須於解除該所兼任之職務時，再辦理卸(離)職申
報即可，但若所兼任該職之期間逾越本法所指定
期申報之期間，自仍應依該法定期申報之。
(99.03.05/0999004506)-採購科長調任不需申報
財產之專門委員，但仍暫兼採購科長職務。



公職人員因業務繁忙/駐外人員外派無法
依限申報，可否延期? 

不得延期！

本法所定之申報義務人，多為機關首長或主
管，本即任多事重，故本法規定之申報期間
每年度11-12月，已考量各類公職人員之業務
繁忙程度及查詢財產所需時間，自不得延期。



申報人申請留職停薪，應如何申報? 

申報人依法「帶職帶薪」出國研習、考察或因服兵役、育
嬰假等法定事由而「留職停薪」，致未於定期申報期限屆至
前返國或返回工作崗位：係因正當（法定）理由無法依規定
如期（每年11月1日至12月31日）申報，實無命其補行過往
年度定期財產申報之必要，應於返國敘職或復職後，辦理當
年度定期申報；若卸（離）職者為卸（離）職申報即可。



申報人因身體健康因素無法申報財產，應如何
申報？

申報人因右側腦出血併腦室內出血入院開刀診療，現處
於意識模糊、行動不便之狀態，自屬有無法依規定如期
辦理申報之正當理由，揆諸前開說明，當依日後該申報
義務人之身體復原情形，依本法第3條第2項規定，於2個
月內完成卸（離）職財產申報。

申報人因肢體活動障礙住院迄今，事實上已無法執行職
務，自屬有無法依規定如期辦理申報之正當理由，當依
日後該申報義務人之身體復原情形，依本法第3 條第2項
規定，於2個月內完成卸（離）職財產申報。



肆、受理申報



●公職人員具有本法第2條第1項各款所列2種以上

身分者，應分別向各該受理申報機關(構)申報。

但受理申報機關(構)為同一機關(構)者，得合併

以同一申報表申報。(施行細則第10條第1項) 

●夫妻分別具有本法第2條第1項各款身分者，應依

規定各自向各該受理申報機關(構)申報。(施行

細則第10條第2項) 



伍、應申報標的



應申報標的（本法第5條）
申報人本人、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名下之下列

境內、外財產（施行細則第11條）

1.土地、建物、汽車、船舶、航空器 (全部) 

2.一定金額以上之現金、存款、有價證券、珠寶、

古董、字畫及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。

3.一定金額以上之債權、債務及對各種事業之投

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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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標的與申報標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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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於中華民國境內、境外達到下列申報標準之全部
財產。

財產項目 申報標準 申報內容重點

不動產（土地、建
物）

全部逐筆申報
不論價值多少

地號/建號＋總面積＋
持分＋所有人＋(5年
內取得價額)

船舶
所有人＋(5年內取得
價額)

汽車(含逾250CC重
機車)

車牌號碼＋所有人＋
(5年內取得價額)

航空器
所有人＋(5年內取得
價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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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產項目 申報標準 申報內容重點

現金 (新臺幣、外
幣)

每人各自名下(申
報人、配偶、未成
年子女)持有該財產

項目累計達(含)100萬
元以上，即應逐筆申
報

申報日當日實際餘額

存款(新臺幣、外幣)
存放機構＋所有人＋申
報日當日實際餘額

有價證券(＝股票＋
債券＋基金＋其他
有價證券等)

1.股票：名稱＋股數＋

以10元之票面價
額計算後之總額

2.基金：名稱＋受託投
資機構＋單位數＋單
位淨值＋申報日當日
實際餘額

3.其他：名稱＋單位數
＋價額＋申報日當日
實際餘額

申報標的與申報標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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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產項目 申報標準 申報內容重點

珠寶、古董、結
構型商品 (包含
連動債 )、其他
具有相當價值之
財產

每件達20萬元以上

1.財產種類＋件數＋所
有人＋申報日當日實
際價額

2.結構型商品(包含連動
債)以投資金額作為
申報標準

保險

1.「儲蓄型」、「投資型」及
「年金型」之保險契約類型

2.要保人為申報人本人、配偶
及未成年子女者

3.不論已繳保費多寡
4.若已期滿無須繳費，但仍持

續或日後有領回，亦須逐筆
申報

保險公司＋保險名稱＋要
保人＋(備註保單號碼)

是否屬應辦上開類型需辦
理財產申報項目，請逕向

保險公司查詢！

申報標的與申報標準



申報保險注意事項
★法務部修正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「保險」填報內容，並自110年3月8日生
效，增列保險應申報保險公司、保險名稱、保單號碼、要保人、保險契約類型、保險金額、
契約始日、契約終日、外幣幣別、累積已繳保險費外幣總額、累積已繳保險費折合新臺幣總額。

★以要保人為認定標準：即「要保人」為申報人本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
者，均應申報。

★保險費不論為一次交付、分期交付、已繳金額多寡，均應申報。

★保險契約效力部分
◇保險契約仍在有效期內，無論已繳費期滿、展期定期、減額繳清或已
領回生存給付者，均應申報。
◇因停效保單仍可於一定期間申請恢復效力，於申報日已停效但未失效
者，亦應申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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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產項目 申報標準 申報內容重點

債權

每人各自持有該
財產項目累計達

（含）100萬元以
上，即應逐筆申報

債權(務)人＋申報
日當日實際所剩
餘額＋發生時間＋
發生原因

債務

事業投資

投資人＋投資事業
名稱＋投資事業地

址＋申報日當日
實際投資金額
（增加投資或減少
投資後）

申報標的與申報標準



陸、申報系統操作說明



操作環境確認



加密通訊協定操作



110年定期申報
授權作業期間

9/5
授權開始

10/5
授權結束



授權操作方式



下載軟體



步驟一：下載財產網路申報軟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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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二：登入財產網路申報系統



注意：
本頁面為歸戶資料授權之說明
文案，申報人須勾選【我已閱
讀】方可進入下一頁面

步驟三：下載財產資料授權/閱讀授權注意事項



步驟四：辦理授權，申報人應使用自然人憑證授權/確認基本資料

勾選此致機關（授權時之受理申報機關），並開始進行授權作業。

※申報人本人及配偶「均使用自然人憑證」辦理線上授權，操作方式如下：

點選申報人本人｢授權｣按鈕（系統即變更文
字為｢取消授權｣



同意流程



1.點選申報人本人｢授權｣按鈕（系統即變更文字為｢取消
授權｣;且顯示｢授權時間｣）

2.退出申報人自然人憑證，改插入配偶自然人憑證，並
點選配偶之「授權」

須自行編輯配偶及未成年子女資料，每筆資料編輯完
成後須按新增，亦有修改、刪除按鈕供自行更修。



3.雙方授權後，未成年子女同步授權。
4.申報人及配偶各別授權後，系統將分別寄送授權成功
確認郵件。「授權送出」成功後，畫面右下方會顯示近
期授權送出時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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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配偶使用紙本授權，操作方式如下：



※單親撫養(未成年子女自動同步授權)



步驟五：查詢授權結果



授權成功電子郵件提醒

採紙本授權方式人員，
於後台維護完成時亦將
提供電子郵件提醒



授權後下載財產作業操作



步驟一：詳閱下載財產資料注意事項



步驟二：預覽11月1日財產資料



步驟三：下載11月1日財產資料進行申報



其他作法：略過，自行登打財產資料進
行申報







登打注意事項

1.「＊」號欄位為必登欄位。

2.基本基本資料頁籤需登打完才可至其他頁籤登打。

3.如輸入模式為全型請切換成半型。

4.依財產現況進行登打，無該財產之頁籤則毋需輸入

如未新增相關財產資料，最後頁面會自行帶入「總

筆數0筆」

5.可點選「說明F1」查看各項資料填寫說明。













建物登打作業
1.有登記建物，請填寫「段」及「建號」欄；未登記建物，請

填寫「門牌或稅籍號碼」。

2.同一房屋分數人持有，所有輸入之所有人，其權利範圍加總

不可大於1/1。

3.所有權人如選單內無配偶或子女姓名，請先至配偶及未成年

子女頁籤新增配偶資料。

4.取得價額請勿輸入中文字，請以數字登打。

5.共同使用部分如公設如有單獨之建號者，請單獨新增一筆



















申報資料上傳作業

1.需勾選「申報類別」與「此致機關」，並注意此致單位是

否正確。

2.「申報日」是指「申報財產基準日」，並非文件上傳日期

3.申報日如需更改，請至「基本資料」頁籤修改申報日。

4.如申報人於申報資料上傳後，需補正、更正，請於資料修

正後重新上傳即可。

5.上傳成功後，請列印收據留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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